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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福持丝路平台致力于为博物馆、美术馆、档案馆及其他合法文化机构（以下简称“机构”）提供前沿的数字转化与创新传播服务。通过本流程，我们希望与拥有丰富文化遗产资源的机构建立规范、共赢的合作关系，共同探索文物及艺术品数字活化的新路径，让珍贵文化资源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生。

 一、 合作目标与原则

1.  核心目标：基于机构的权威藏品资源，结合区块链等数字技术，联合开发、发行具有文化价值、艺术价值与收藏价值的数字文化资产（数字藏品），实现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。
2.  合作原则：
       合法合规优先：确保所有合作及衍生品开发严格遵循《文物保护法》、《著作权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。
       学术与文化价值为本：深度挖掘藏品内涵，确保数字衍生品的文化准确性与艺术水准。
       授权清晰明确：建立完整、无瑕疵的IP授权与监制链条，确保权属清晰。
       平等互利共赢：尊重并保障机构的权益，建立透明、公平的合作机制。

 二、 申请机构资格

申请合作的机构应满足以下基本条件：
1.  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博物馆、美术馆、纪念馆、图书馆、档案馆或其他具有文物、艺术品收藏、展示职能的合法文化机构。
2.  拥有明确权属、可用于开发数字文化资产的藏品资源或知识产权（IP）。
3.  具备规范的内部管理流程，能够履行合作所需的审核、授权、内容监制等职责。
4.  认同福持丝路平台的发展理念与合作模式。

 三、 合作申请流程

第一阶段：初步接洽与意向提交
1.  联系沟通：机构通过官方渠道（官网合作邮箱/电话）与福持丝路商务拓展团队取得联系。
2.  提交意向资料：机构需提交：
       《机构合作意向申请表》（平台提供模板）。
       机构官方介绍、资质证明（如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）扫描件。
       拟合作藏品或IP方向的简要介绍（如类别、时代、文化价值等）。

第二阶段：尽职调查与方案洽谈
1.  初步评估：平台团队对机构资质、藏品价值及合作潜力进行内部评估。
2.  保密协议签署：在深入沟通前，双方可签署《保密协议》，以保障后续提交资料的安全。
3.  深度洽谈：双方就以下核心事项进行沟通并形成初步合作方案：
       首批拟数字化的具体藏品清单及高清资料。
       数字衍生品的创意设计方向、发行模式及规划。
       授权范围、合作周期、收益分配模式等商业条款。
       内容监制、审核机制及宣传推广协作方式。

第三阶段：正式协议签署
在达成一致后，双方将签订正式的《数字文化产品联合开发合作协议》，明确约定双方的权利、义务、责任及前述所有商业与技术细节。

第四阶段：项目实施与发行
1.  成立专项组：双方指定对接人，成立联合项目组。
2.  材料准备与授权确认：机构根据协议，提供完整的授权证明文件、藏品高精度数字资料及必要的学术资料。平台将严格审核授权链条的完整性。
3.  产品设计与监制：平台设计团队根据既定方案进行创作，机构履行内容审校与监制职责，确保文化内涵准确、表现形式得当。
4.  技术实现与上链：平台完成数字资产的最终制作、上链存证。
5.  联合发行与运营：双方按计划联合开展市场宣发，并在指定渠道公开发行。机构可利用自身渠道进行宣传赋能。

 四、 机构需准备的核心材料清单（正式合作阶段）

1.  机构资质文件：
      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/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/营业执照等加盖公章的复印件。
       法定代表人及项目负责人身份证明复印件。
2.  授权证明文件（至关重要）：
       针对本次合作藏品的《授权书》，明确授权方、被授权方、授权藏品清单、授权用途（用于制作、发行、销售数字文化资产等）、授权地域、授权期限。
       若藏品涉及多个权利方（如捐赠人、合作馆藏），需提供完整的授权链条证明。
       若藏品形象涉及商标，需提供相应的商标注册证及使用授权。
3.  藏品数字资料与学术文件：
       藏品的高清图片（建议满足出版级精度）、三维扫描数据或视频。
       藏品的名称、年代、尺寸、材质、级别、来源等基本信息。
       藏品的研究简介、历史背景、文化价值阐述等学术支持材料。
4.  项目对接信息：
       指定的项目负责人及联系方式。
       官方宣传渠道（官网、微博、公众号等）信息。

 五、 重要声明

1.  知识产权：合作产生的数字文化资产，其底层藏品原物的知识产权（如摄影权、复制权、信息网络传播权）及衍生的数字作品著作权等权益归属，由双方在合作协议中具体约定。
2.  收入分配：所有通过数字资产销售产生的收入，将按照合作协议约定的比例进行分配与结算。
3.  内容责任：机构作为内容提供方与监制方，应对其提供的资料、授权文件的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，并承担相应的学术内容审校责任。
4.  数字资产性质：双方明确，所发行的数字文化资产是经艺术化再创作的数字衍生品，是具有收藏价值的虚拟数字商品，并非原物的所有权凭证或金融产品。

我们诚挚欢迎全球优秀的文化机构与我们联系，携手在数字维度共同守护与传承人类文明瑰宝。

福持丝路平台 商务合作部
联系邮箱：[请填写合作专用邮箱]
官方网站：[请填写官网地址]
